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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經營成本上升時，企業可能會乘勢調高更多的價格，形成所謂的哄抬物價。這些影

響都是經濟模型中無法估計到的情況。因此，本席相信，如果相關部門不採取任何作為，

那麼物價上升肇致之通膨已是在所難免。 

二、油電雙漲已讓國內經濟極可能面臨成長停滯、物價上漲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威脅，一方面通

膨預期心理因油電價上漲而暴升，另方面尚未穩定復甦的景氣也受油電價上漲拖累；央行

若雙率雙升，雖有助穩定物價，但不利經濟復甦，要解開此一困局，靈活運用雙率政策至

關緊要。中央銀行副總裁嚴宗大表示，央行將密切注意國內物價走勢，於公開市場操作上

，大幅降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並逐漸提高隔夜拆款利率。央行為降低民眾通膨預期心理

，很早便已展開行動。 

三、本席建議央行與經濟部等相關單位應該謹慎的注意物價與房價的走勢，尤其是應該要注意

不肖商人乘機哄抬物價與房價，以免造成國人更重的負擔。在總體經濟政策方面，對於貨

幣供給、利率及匯率等方面，應該採取更謹慎與彈性的措施，以隨時因應可能出現的物價

上漲。物價督導小組必須更積極的對於物價進行監控。尤其是一些民生重要物資而受到油

價衝擊較少的商品，比如奶粉、泡麵與農產品等，它們的價格應該是相對穩定的。至於一

些用油電較多的計程車與大眾運輸等特定族群補足，更當深入瞭解是否符達實需，期讓相

關商品價格維持穩定，苦民之苦協助共度轉型難關。 

四、這次物價上漲壓力非僅是導因於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性通膨，而是近四年來電價

未反映成本及過去 16 個月油價緩漲導致的價格扭曲，所做的調整，對產業及民生的衝擊遠

超過國際價格波動；尤其是油電價格一次跳升所觸發的預期心理，遠較持續、漸進的調漲

嚴重。因此，政府必須高度審慎應對新情勢，並再次評估電價分段調漲的利弊，莫讓情勢

失控。面對愈來愈大的通膨壓力，央行或可小幅升息以即時抑制油電價一次跳升觸發的強

烈預期心理；至於後續，則可俟物價壓力緩和後再視總體經濟狀況做適當調整，以確保社

會安定，民眾安心。 

（三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本次油電調整的震撼過程，所引發的

民怨及社會動盪，深盼政府引以為誡！平時大多數人民是默

默無聲的勤奮工作著，但當政策傷及身家財產安全時，那股

不滿怨懟積壓的排山倒海力量，是決不能小覷的。社會大眾

現在對台電的印象就是喜歡買貴買多，購電、購煤，本席真

的不竟要問到；這當中會不會有弊？有沒有勾結？有沒有利

益輸送甚或非法牟利？該查辦的，千萬不要手軟！總統已明

示；視台電改革情況再考量最後一波電價是否調整？本席建

議；台電如果沒有做好改革（例如近來購煤疑雲），不能遏

止浪費，就應自行承擔後續的盈虧，這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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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原則。此外；對最近來利用油電雙漲訊息擅自調漲物價

的業者，本席亦要求經濟部立即組成「監控合理物價專案小

組」，不但應於最短時間道德勸說業者將物價調回合理價位

，並應嚴懲惡意飆漲物價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過本次油電調整的震撼過程，社會大眾現在對台電的印象就是喜歡買貴！愈貴；買得愈

多！購電、購煤，都不例外，完全不把錢當一回事！本席真的不竟要問到；這當中會不會

有弊？有沒有勾結？有沒有利益輸送甚或非法牟利？該查辦的，千萬不要手軟！總統也明

確的指示；要看台電的改革情況再考量最後一波電價是否調整？本席認為；如果這些浪費

公帑的行為能不再發生，包括用電備載能量適度調降至 16%、離島用電補助回歸經濟部本

部負責、道路路燈用電補助回歸各所屬縣市負擔等，或許在年底第二次調漲時，就已能獲

得正面的回應，即使不及；相信；至少社會及民眾整體對台電的觀感會有所改善。 

二、本席建議；台電如果沒有做好改革，不能遏止浪費，就應自行承擔後續的盈虧，這才是符

合公平正義的營運原則！電價分段緩漲對人民而言，其實猶如「溫水煮青蛙」，痛苦指數

並未真正下降，物價仍然飆漲，故建議政府再謀確實以民眾福祉為首的政策考量。 

三、台電購煤弊案在二十年前就曾發生，當時台電董事長陳蘭皋等一行人遭到起訴；2008 年也

曾再次爆發購煤弊案，但當監察院介入調查、檢調單位也高度關切前夕，竟發生購煤合約

文件離奇遭竊事件，讓人不得不連想；台電內部儼然有緊密的組織犯罪團體，這次爆發高

價購煤疑似有嚴重弊案事件，本席要求檢調單位、監察院應即保全相關文件資料，積極查

辦，以揪不法！ 

四、針對最近利用油電雙漲訊息擅自調漲物價的業者，本席亦要求經濟部立即組成「監控合理

物價專案小組」，不但應於最短時間道德勸說業者將物價調回合理價位，並應嚴懲惡意飆

漲物價之業者，公布店家姓名，對於惡性重大者，必要時得撤銷營業執照！ 

（四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知名作家公開表示積欠助學貸款亦

為一種風格之說法引起各界非議，認為政府應體認就學貸款制

度之設立目的，乃在於提供減低清寒學子家庭負擔；減緩所得

雖有一定水準，但同時有諸多就學子女家庭壓力；以及藉由貸

款之清償，培養學生為自己負責等正面政策意義，從而對於申

請人若無法藉該制度達成上述目的，便無核貸之合理性，准許

其貸款，更會造成社會整體資源之排擠效應。行政機關應就就

學貸款制度、申請人資格等妥善檢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